桃園市立圖書館班級訪問活動申請表

	學校名稱
	
	  年   級
	      年      班

	參訪地點
	□總館 □大林分館 □中路分館 □埔子分館 □會稽分館□藝文中心 (可複選)

	日    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（星期    ）

時    間：      時到        時
	師生人數：

	申請學校負責人簽章：
	班導師簽章：

	聯絡電話（公）：

        （私）：

        （行動）：
	地  址：

E-mail：

	協助事項：


	申 請 日 期：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
	備註：

一、本表由申請單位填妥後，請於班訪日前十四日以前提出申請，以利安排活動內容。

二、班訪以幼稚園至國小六年級為原則，每次以一班為單位；班訪時間為每週二至週五上午9:00~11:00。

三、班訪日期經本館排定後通知申請人（申請學校），未能如期班訪者，請於一星期前通知本館。
四、經排定之班訪日期、時間，如遇本館舉辦重要活動時，本館得通知取消或延期該項班訪。

六、申請方式：網路下載申請表填寫，以郵寄或傳真方式受理申請。（傳真號碼：03－3310970）

七、本館聯絡電話：03－3372160、3330311、3370931。地址：桃園縣桃園市民權路24號。E-mail：library2@taocity.gov.tw


